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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车辆工程学院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估方法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是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是高校学生接受高

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为进一步推动机车车辆工程学院学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充

分发挥各系在学生培养、专业教育和毕业生就业工作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

造性，全面贯彻国家、省市和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方针政策，结合我院实际

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原则 

1. 主体性原则 

“以学生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是机车车辆工程学院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

遵循的基本前提，因此确定评价指标及分析框架时，既要倾听毕业生的声音，

又要反映毕业生的愿景，关注毕业生就业质量对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

提升作用，以实现通过毕业生质量评价提升学院学生培养质量的初衷。 

2. 服务性原则 

开展此项评价，首先要为学生合理选择专业方向、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提供

支持和帮助；其次要为促进学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合理设置和调整专

业，优化专业结构，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增强学院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之能力服务；第三要为社会了解学院及专业人才培养

与毕业生就业质量，促进社会参与高校人才培养服务。 



3. 激励性原则 

开展机车车辆工程学院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旨在激励全学院师生员工关

注毕业生就业质量，及时调整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和策略，建立与完善毕业生就

业质量动态反馈与调控机制，促进专业实现内涵式发展，努力提升毕业生就业

质量。 

4. 前瞻性原则 

进行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将为学院专业就业质量作出监测和预警，便于

学院面向未来，规划专业设置及优化结构，谋划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提供支持。 

二、评价指标体系 

机车车辆工程学院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主要选取就业率、薪酬水平、专业

相关度、工作满意度、毕业生发展成长度等 5 个反映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指标，

构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1）就业率。就业率的计算公式为：就业率=专业已就业人数/专业需就业

人数*100%。其中，计入毕业生已就业的类型包括：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签劳

动合同形式就业、其他录用形式就业、出国出境、升学、国家基层项目、应征

义务兵、自由职业、科研助理、自主创业等 10 种。 

（2）薪酬水平。薪酬水平是指毕业生工作半年后，每月平均的工资、奖金、

业绩提成、现金福利补贴等所有折现收入。同时分析主要就业地区、主要就业

单位和主要就业行业的毕业生薪酬水平。其中：主要就业主要就业地区指样本

人数≥30 人的就业地区；主要就业单位是指样本人数≥20 人的就业单位；主要

就业行业指样本人数≥20 人的就业行业。 

（3）专业相关度。利用利克特（Likert）式量表编制方法设计相应调查题

目，分析毕业生签约的职业岗位与个人所学专业的相关程度，毕业生对调查题



目的回答包括“很相关”、“相关”、“基本相关”、“不相关”、“很不相关”和“无

法评价”六类。专业相关度=选择“很相关”、“相关”和“基本相关”的人数/

“此题总人数—无法评价人数”。 

（4）工作满意度。利用利克特（Likert）式量表编制方法设计相应调查题

目，分析毕业生对所签约就业单位的总体满意度，毕业生对调查题目的回答包

括“很满意”、“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和“无法评价”

六类。工作满意度=选择“很满意”、“满意”和“基本满意”的人数/“此题总人

数—无法评价人数”。同时分析主要就业行业毕业生的工作满意度。其中：主要

就业行业指样本人数≥20 人的就业行业 

（5）毕业生发展成长度。本指标包含两个子指标：职业期待吻合度和工作

稳定性。职业期待吻合度利用利克特（Likert）式量表编制方法设计相应调查题

目，毕业生对调查题目的回答包括“很符合”、“符合”、“基本符合”、“不符合”、

“很不符合”和 “无法评价”六类。职业期待吻合度=选择“很符合”、“符合”

和“基本符合”的人数/“此题总人数—无法评价人数”。工作稳定性指：有过工

作经历的毕业生从毕业时起到调查结束时仍然保持就业岗位、没有离职的人数

占总人数的比例，以及离职毕业的离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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